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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关于公布南川区革命烈士陵园等 13处烈士纪

念设施保护范围的通知
南川退役军人局发〔2025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

切实提升南川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水平，发挥好烈士纪念设

施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《烈士褒扬条

例》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烈士纪念设施分级

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渝府办发〔2022〕76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南

川区革命烈士陵园等 13 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予以公布。请

相关单位认真落实保护管理责任。

重庆市南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5 年 1 月 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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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区革命烈士陵园等 13 处烈士纪念设施
保护范围

一、南川区革命烈士陵园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东城街道文化路 136 号

保护级别：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

保护范围：东至南川中学校围墙，坐标 X=3227816.306

Y=412186.556；南至南川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围墙，坐标

X=3227780.066 Y=412143.173；西至南川区革命烈士陵园围墙

外延 3 米，坐标 X=3227836.519 Y=412122.353；北至南川区革

命烈士陵园围墙,坐标 X=3227878.658 Y=412150.195。

二、南川区烈士陵园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木凉镇汉场坝村 3 组

保护级别：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

保护范围：东至南川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外木凉镇汉场坝村

村道边沿，坐标 X=3233747.191 Y=403619.430；南至木凉镇汉

场坝村村道边沿，坐标 X=3233672.266 Y=403555.798；西至佛

灵寺陵园围墙，坐标 X=3233806.036 Y=403503.063；北至烈士

陵园大门外道路外沿，坐标 X=3233886.073 Y=403589.3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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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南川区韦奚成烈士陵园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合溪镇九溪居委 1 组

保护级别：市级烈士纪念设施

保护范围：东至合溪镇广昌街边沿，坐标 X=3190926.577

Y=433072.236；南至合溪镇九溪居委 1 组 36 号后沿，坐标

X=3190864.109 Y=433017.091；西至合溪镇九溪居委原灌溉水

沟外沿，坐标 X=3190914.456 Y=432994.231；北至合溪镇九溪

居委 1 组生产便道，坐标 X=3190944.462 Y=433023.607。

四、南川区五烈士就义碑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东城街道鼓楼坝社区和平路 1 号

保护级别：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

保护范围：东至鼓楼新天地小区道路，坐标 X=3227322.505

Y=411658.331；南至半溪河步游道栏杆，坐标 X=3227318.711

Y=411655.327；西至半溪河步游道栏杆，坐标 X=3227323.531

Y=411651.301；北至半溪河步游道栏杆，坐标 X=3227327.362

Y=411654.580。

五、刘祯祥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西城街道永和社区 3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护范围：东至墓坝栏杆外沿，坐标 X=3238342.3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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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=413618.981； 南 至 墓 坝 栏 杆 外 沿 ， 坐 标 X=3238337.269

Y=413616.441； 西 至 墓 坝 栏 杆 外 沿 ， 坐 标 X=3238345.056

Y=413613.446 ； 北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38348.157

Y=413619.015。

六、安佐立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民主镇朝龙村 2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 护 范 围 ： 东 至 墓 坝 外 沿 ， 坐 标 X=3247829.017

Y=418829.873 ； 南 至 墓 坝 外 沿 ， 坐 标 X=3247823.794

Y=418826.215 ； 西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7827.707

Y=418822.868 ； 北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7829.998

Y=418826.438。

七、罗成良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石溪镇南茶村 1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 护 范 围 ： 东 至 墓 坝 栏 杆 ， 坐 标 X=3250311.657

Y=408295.763； 南 至 墓 坝 边 沿 道 路 ， 坐 标 X=3250307.382

Y=408293.213；西至石溪镇南茶村村道，坐标 X=3250309.170

Y=408289.017 ； 北 至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保 护 标 志 牌 ， 坐 标

X=3250313.682 Y=408291.7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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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谢德璋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乾丰镇顺丰村 1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 护 范 围 ： 东 至 墓 坝 栏 杆 ， 坐 标 X=3254592.391

Y=403471.993 ； 南 至 墓 坝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54586.923

Y=403467.249 ； 西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54591.545

Y=403462.785 ； 北 至 墓 坝 围 墙 ， 坐 标 X=3254597.861

Y=403467.161。

九、王化洪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太平场镇桥头居委 3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护范围：东至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标识牌外延 3 米，坐

标 X=3259885.710 Y=400626.001； 南 至 墓 坝 栏 杆 ， 坐 标

X=3259875.449 Y=400618.542 ； 西 至 墓 坝 边 沿 ， 坐 标

X=3259881.625 Y=400611.692 ； 北 至 墓 坝 围 墙 ， 坐 标

X=3259885.452 Y=400618.219。

十、王利彬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河图镇河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 护 范 围 ： 东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4690.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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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=405584.358 ； 南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4687.557

Y=405581.549 ； 西 至 墓 坝 栏 杆 ， 坐 标 X=3244694.542

Y=405574.903 ； 北 至 墓 坝 栏 杆 ， 坐 标 X=3244696.377

Y=405578.571。

十一、李先治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峰岩乡千丘村 1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 护 范 围 ： 东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0238.312

Y=414379.738 ； 南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0237.362

Y=414379.598 ； 西 至 墓 坝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0238.815

Y=414376.329 ； 北 至 墓 本 体 边 沿 ， 坐 标 X=3240238.660

Y=414377.428。

十二、李德俊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福寿镇大石坝村 5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 护 范 围 ： 东 至 墓 坝 栏 杆 ， 坐 标 X=3240979.990

Y=408261.440 ； 南 至 福 寿 镇 大 石 坝 村 村 道 边 沿 ， 坐 标

X=3240976.746 Y=408251.311 ； 西 至 墓 坝 边 沿 ， 坐 标

X=3240980.048 Y=408241.806 ； 北 至 墓 坝 栏 杆 ， 坐 标

X=3240989.414 Y=408253.504。



重庆市南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南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

- 7 -

十三、周兴智烈士墓

设施地址：南川区木凉镇汉场坝 3 组

保护级别：零散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墓）

保护范围：东至佛灵寺通道边沿外延 5.8 米，坐标

X=3233894.846 Y=403496.123；南至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识牌，

坐标 X=3233891.366 Y=403491.483；西至佛灵寺陵园通道边沿，

坐标 X=3233894.246 Y=403489.323；北至佛灵寺陵园通道边沿

外延 5.8 米，坐标 X=3233897.726 Y=403493.963。

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

织和个人不得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与纪念英烈无关

或者有损纪念英烈环境和氛围的活动，不得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

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，不得破坏、污损烈士纪念设施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2 月 23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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